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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2026年4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本次公司拟向全体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4元（含税），连同已派发的中期股息，2025年度全年股息合计每股0.058

元（含税）。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18,376,999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4,424,817.97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以公司后续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为准），连同已派发

的中期股息，2025年度全年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41,665,865.95元（含税），占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30.03%。剩余未分配利润972,318,443.90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并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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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数据港 603881 无

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臆凯 康灿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1401弄14号18楼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1401弄14号18楼
电话 021-31762186 021-31762186
传真 021-66316293 021-66316293
电子信箱 ir@athub.com ir@athub.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

数据中心是建立在计算、存储、通信三大科技基础上的承载算力的物理实体，是数字经济的

重要基础设施，为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国家发

改委测算，每消耗 1 吨标准煤，直接贡献 1.1 万元数据中心产值，可以带来 88.8 万元数字产业化

增加值，间接带来 360.5 万元产业数字化市场。

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科学擘画了“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

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新蓝图。《“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 7.8%，“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要转向深

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目标到 2025 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
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

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其中第一个“2”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同年 10
月，国家数据局正式成立，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

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将有力促进数据要素技术创新、开发利

用和有效治理，以数据强国支撑数字中国的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于 2025 年 4 月印发《2025 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将“筑
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作为 7个方面重点任务之一。明确提出统筹“东数西算”工程与城市算力建设，

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优化算力资源布局，推动建设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这一部署以“全国一盘

棋”思路优化算力布局，可大幅提升算力使用整体效率，为数据中心发展明确方向、提供指引，强

化其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撑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

力量。

（二）“东数西算”正式启动引导合理化布局

2021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四部委联合印发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初步提出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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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

引导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

2022 年 2 月，四部委再次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

蒙古、贵州、甘肃、宁夏 8 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张家口、长三角、芜湖、韶

关、重庆、天府、贵安、和林格尔、庆阳、中卫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数据

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我国数据中心的未来发展向合理布

局、优化供需、绿色集约、互联互通的新格局迈进。

2023 年 2 月，“东数西算”工程启动一周年之际，国家发展改革委刊发文章《努力推动经济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实施“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推动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2023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

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目标到

2025 年底，使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综合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初步成型，东西部算力协同调度机制

逐步完善，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等多元算力加速集聚，国家枢纽节点地区各类新增算

力占全国新增算力的 60%以上，国家枢纽节点算力资源使用率显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三）数据中心向绿色节能低碳方向发展

2021 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四部委联合发

布了《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推动数据中心和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目标到 2025 年，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明显提升，全国新建大

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平均电能利用效率降到 1.3 以下，国家枢纽节点进一步降到 1.25 以下，绿色

低碳等级达到 4A 级以上。

2023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

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施意见》，要求于

2025 年底，实现算力电力双向协同机制的初步形成，实现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占比超

过 80%。
2024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及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数据

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要求到 2025 年底，新建及改扩建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 PUE
降至 1.25 以内，国家枢纽节点 PUE 不得高于 1.2。

2025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探索创新新能源生产和消费融合发展模式，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更好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

求。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绿色低碳数据中心建设成为大势所趋，优异的碳排放指标未来会

成为数据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业务包括 IDC 业务、IDC 解决方案业务、

云服务销售业务、智算业务四大类。

（一）IDC 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服务器托管服务，根据客户规模和要求不同,形成以批发型数据中心

服务为主，零售型数据中心服务为辅的经营模式。批发型数据中心服务系面向大型互联网公司或

电信运营商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器托管服务。批发型合作模式下，公司根据电信运营商或大型互联

网公司所提出的具体规划设计和运营服务等级要求进行数据中心投资建设，并按照与用户协商达

成的运营服务等级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进行 365×24 小时不间断的技术运行和运维管理，确保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处于有效安全的工作状态，保障用户服务器及相关设备安全稳定持续运行，并按照

服务器所使用机柜上电数量收取服务器托管服务费。零售型数据中心服务系面向中小型互联网公

司、一般企业等客户（均为最终用户）提供相对标准化的服务器托管服务、网络带宽服务、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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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等。

数据中心服务作为公司核心业务，长期以来在国内同行始终保持着较大竞争优势，且公司仍

在不断努力，寻求更高突破。公司凭借高效的执行能力、杰出的技术水平、丰富的运营经验，以

及对数据中心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优势，成为国内少数获得多家

世界级互联网公司认可的专业数据中心服务商，获得了大批量的数据中心项目长期服务合同，短

期内实现了业务规模的高速增长。

（二）IDC 解决方案业务

基于公司长期服务互联网头部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竞争优势。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主营业

务进行延伸，针对公司在数据中心领域有较强的建设交付能力及运维托管能力，充分发挥公司技

术、运营及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优势，从而进行业务模式创新；并将公司在规划设计、系统集成、

建设运维和提供增值服务等专业的核心技术能力进行模块化，以此根据不同客户需求提供不同产

品组合业务，如设计规划咨询、项目管理、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业务、数据中心改造业务、第

三方托管服务等；从而扩展客户群体，拓宽公司业务范围。综上所述，解决方案业务暨“端到端”
地负责把业务需求转化为规划、设计，直至交付并为客户长期运营服务。

（三）云服务销售业务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 5G 应用的普及，下游客户对于数据中心服务商的专业能力、服

务范围、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期内，公司优化了云业务销售团队，深入了解各云服

务及产品的特性和适用性，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云服务的销售和解决方案的制定。未来，公

司将继续积极探索产业链上下游，为进一步提高自身服务业务范围做好战略准备。

（四）智算业务

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5G 应用的普及及 AI 技术的迭代，下游客户对数据中心服务商的智

算支撑能力、定制化解决方案及技术响应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报告期内，公司正式组建智算业

务部，标志着在通算主业基础上向智算领域转型迈出关键一步，目前正处于业务启动与初步布局

的转型初期。智算业务部已着手梳理行业主流智算技术、产品特性及应用场景，深入调研不同行

业客户的智算需求痛点，逐步搭建适配初期业务的服务框架与解决方案体系，为后续业务落地筑

牢基础。未来，公司将以智算业务部为核心载体，持续加大资源投入，积极探索产业链上下游合

作机会，稳步拓展智算服务范围，逐步完善技术储备与服务能力，推动智算业务从初期布局向规

模化运营稳步迈进，打造新的业务增长引擎。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7,783,248,280.93 7,376,356,991.71 5.52 7,020,089,148.3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20,249,390.51 3,224,495,130.81 2.97 3,129,975,036.46

营业收入 1,720,831,954.48 1,720,509,202.12 0.02 1,542,133,516.61

利润总额 225,165,728.80 192,212,522.80 17.14 166,305,572.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8,737,153.58 132,190,214.53 4.95 122,974,799.95

归属于上市公 108,222,185.43 127,580,624.30 -15.17 99,823,7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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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50,880,955.44 1,259,498,805.92 -0.68 1,193,591,595.2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24 4.15

增加0.09个百分

点
4.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18 5.56 0.1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9 0.18 5.56 0.1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95,019,997.46 415,485,710.36 430,432,710.57 479,893,53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055,941.06 40,902,636.67 34,897,198.92 18,881,37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0,389,222.80 29,577,908.80 29,423,507.20 8,831,546.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3,275,592.61 143,480,061.21 381,447,765.72 462,677,535.9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8,0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0,06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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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

有限公司
39,482,254 236,893,523 32.98 0 无 0

国有

法人

宁波锐鑫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993,472 92,445,442 12.87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01,323 5,212,604 0.73 0 无 0 其他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4,959,319 5,076,196 0.71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 10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000,354 3,955,705 0.55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617,554 2,931,765 0.41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 10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908,237 2,498,624 0.35 0 无 0 其他

莫海 2,496,012 2,496,012 0.35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476 1,797,248 0.25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富中证人工智

能产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27,756 1,427,756 0.2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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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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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 海 数 据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 年面

向 专 业 投 资

者 公 开 发 行

科 技 创 新 公

司债券（算力

基 础 设 施 ）

（第一期）

25 数港 K1 243482.SH 2030-08-15 500,000,000.00 1.99

上 海 数 据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度

第 一 期 中 期

票据（科创票

据）

24 沪数据港

MTN001（科创

票据）

102480070.IB 2027-01-11 400,000,000.00 2.88

上 海 数 据 港

股份有 限公

司 2024 年度

第 二期中期

票据 （科 创

票据）

24 沪数据港

MTN002（科创

票据）

102481605.IB 2029-04-19 400,000,000.00 2.65

上 海 数 据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 年度

第 一 期 超 短

期融资券(科

创票据)

25 沪数据港

SCP001( 科 创

票据)

012580300.IB 2025-10-17 300,000,000.00 1.84

上 海 数 据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 年度

第 二 期 科 技

创新债券

25 沪数据港

SCP002( 科 创

票据)

012581390.IB 2026-02-06 500,000,000.00 1.67

上 海 数 据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5 年度

第 三 期 科 技

创新债券

25 沪数据港

SCP003( 科 创

票据)

012582292.IB 2026-06-18 300,000,000.00 1.79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3 日完成支付 24 沪数据港 MTN001（科创票据）自

2024 年 1 月 11 日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付息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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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115,200,000.00 元。（因原定付息日 2025 年 1 月 11 日为非交易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第二期

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完成支付 24 沪数据港 MTN002（科创票据）自

2024 年 4 月 19 日至 2025 年 4 月 18 日期间的利息，付息金额为

106,000,000.00 元。（因原定付息日 2025 年 4 月 19 日为非交易日，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度第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科创票

据)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完成 25沪数据港 SCP001(科创票据)的付息兑

付手续，兑付付息金额为 304,053,041.10 元。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7.30 56.24 1.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8,222,185.43 127,580,624.30 -15.1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32 0.35 -8.57

利息保障倍数 3.21 2.70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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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团队协作能力，实现客户超大型定制化数据中心及公司批发型数

据中心的交付和建设。数据港作为中国领先的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北至乌兰察布、张北，南

至广东深圳、河源，在“东数西算”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节点上共建设运营

36 个数据中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运营总电力容量 401MW，折算成容量 5kw/个标准机柜

约 80,200 个。

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172,083.20 万元，同比增长 0.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 13,873.72 万元，同比增长 4.95%。截至 2025 年末，公司总资产达到 778,324.83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32,024.94 万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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